
 
 

证券代码：300599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雄塑科技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44 

 

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广东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雄塑科技”）于近

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广东证监局”）出具的

《关于对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黄淦雄、彭晓伟、吴端明采取出具警

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3〕129号，以下简称“警示函”）。现将相关情况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警示函主要内容 

经查，公司存在以下信息披露违规行为： 

2023 年 1月 19 日，雄塑科技披露《2022 年度业绩预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

002），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归母净

利润”）1,200 万元至 1,800 万元，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（以下简

称“扣非后净利润”）800 万元至 1,200 万元。2023 年 3 月 1 日，雄塑科技披露

《2022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06），对 2022 年年度业绩

预告予以修正，修正后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为-100 万元至-200 万元，实现扣非

后净利润为-700 万元至-800 万元。2023 年 4月 27 日，雄塑科技发布 2022 年年

度报告，披露 2022 年度公司经审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为-170.99 万元，实现扣非

后净利润为-783.17 万元。 

雄塑科技业绩预告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相关数据相比差异较大，且涉及盈亏

变化，信息披露不准确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

会令第 182 号）第三条等相关规定。 

http://www.csrc.gov.cn/guangdong/c104560/c3818495/3818495/files/%E5%85%B3%E4%BA%8E%E5%AF%B9%E5%B9%BF%E4%B8%9C%E6%A6%95%E6%B3%B0%E5%AE%9E%E4%B8%9A%E8%82%A1%E4%BB%BD%E6%9C%89%E9%99%90%E5%85%AC%E5%8F%B8%E3%80%81%E6%9D%A8%E5%AE%9D%E7%94%9F%E3%80%81%E5%90%B4%E5%BF%97%E5%B9%B3%E9%87%87%E5%8F%96%E5%87%BA%E5%85%B7%E8%AD%A6%E7%A4%BA%E5%87%BD%E6%8E%AA%E6%96%BD%E7%9A%84%E5%86%B3%E5%AE%9A%20%E3%80%942022%E3%80%9579%E5%8F%B7.docx


 
 

雄塑科技董事长黄淦雄、时任总经理兼代理董事会秘书彭晓伟、财务总监吴

端明未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对

雄塑科技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你们采

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，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

的学习，依法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你公司

应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，于收到本决定书 30 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、

内部问责情况，并抄报深圳证券交易所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

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 

二、相关说明 

雄塑科技自创立以来，经历 20 余年的专注与发展，经营业绩保持稳健增长，

但 2022 年度受限于宏观经济下行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，企业经营承压。

2022 年度业绩预告前后所披露的净利润存在差异，主要系鉴于客观预期发生变

化，公司综合考虑部分房地产客户的信用情况、经营情况、政策管控情况等再次

充分评估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对主要客户信用减值损失在原应收账款预提信用损

失的基础上予以补充计提。本次事件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，公司董事会致以诚

挚的歉意。 

雄塑科技始终谨记并坚持“敬畏市场、敬畏法治、敬畏专业、敬畏投资者”，

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并将引以为戒，严格重申中国证监会及

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，督促相关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加强法律法规

学习，勤勉尽责、忠实履职；严格执行财务和会计管理制度，强化财务内控管理，

规范信息披露，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，全面促进公司“产业+资本”健

康、稳定和持续发展。同时，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广东证监局的要求，制定切

实可行的整改措施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广东证监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报书面报

告。 

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、持续经营及资本运作等造成重大不

利影响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

 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《关于对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黄淦雄、彭晓伟、吴端明采取出

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3〕129 号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一日 

 

http://www.csrc.gov.cn/guangdong/c104560/c3818495/3818495/files/%E5%85%B3%E4%BA%8E%E5%AF%B9%E5%B9%BF%E4%B8%9C%E6%A6%95%E6%B3%B0%E5%AE%9E%E4%B8%9A%E8%82%A1%E4%BB%BD%E6%9C%89%E9%99%90%E5%85%AC%E5%8F%B8%E3%80%81%E6%9D%A8%E5%AE%9D%E7%94%9F%E3%80%81%E5%90%B4%E5%BF%97%E5%B9%B3%E9%87%87%E5%8F%96%E5%87%BA%E5%85%B7%E8%AD%A6%E7%A4%BA%E5%87%BD%E6%8E%AA%E6%96%BD%E7%9A%84%E5%86%B3%E5%AE%9A%20%E3%80%942022%E3%80%9579%E5%8F%B7.docx

